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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新收入准则实务热点——银行业

中国新收入准则实务热点
——银行业
2018 年7月

财政部于2017年7月发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与2014年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客户合同收入》（IFRS 15）保持趋
同。新收入准则提供了一套框架，用以取代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收入准则。

企业将应用“五步法”模型来确定收入确认的时间和金额。根据该模型的具体要求，收入应
在企业将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的时点（或过程中）以其预计有权获得的金额予以
确认。这可能影响银行业涉及收入准则业务的会计核算方法。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识别合同 识别
履约义务

确定
交易价格

分摊
交易价格 确认收入

商业银行主要包括信贷业务、资金和理财业务、顾问和咨询业务、结算、清算和现金管理业
务、银行卡业务、代理委托业务及担保承诺业务等。本文通过问答的形式就银行业涉及的常
见收入实务问题进行了解读，并提供示例便于相关概念的理解。

一、存款业务——新收入准则的适用范围

新收入准则适用于所有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但不包括以下合同：

- 租赁合同，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 保险合同，用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准则；

- 由《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
安排》规范的金融工具及其他合同权利和义务。

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可能一部分属于新收入准则的适用范围，而另一部分属于金融工具等
其他会计准则的适用范围，例如，同时提供现金存款和资金管理服务的金融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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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实务中是否存在应用其他会计准则后，剩余适用新收入准则的金额可能很小甚至为
零的情况？

实务中可能存在此情况。如示例1所示，在应用其他会计准则进行确认和计量后，剩余适用新
收入准则的金额可能很小甚至为零。

银行B与客户C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B将从C获取一笔现金存款，并且无偿提供存款相关
的理财服务。

这些服务中，现金存款为一项金融负债，其适用于金融工具准则的核算范围。B需首先应用金
融工具准则对现金存款进行初始确认和计量，然后将剩余金额归属于存款相关的理财服务，
并采用新收入准则进行确认和计量。如果收取的金额依据金融工具准则全部确认为金融负债，
则无剩余可分配金额。

示例1 应用其他会计准则后，剩余适用新收入准则的金额可能很小甚至为零

实务中，诸如折扣、抵免、价格折让或业绩奖金/罚款等项目都可能导致可变对价。根据不同
的情况，银行应当按照期望值或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可变对价的最佳估计数。

但是，银行可能需要对可计入交易价格的可变对价金额加以限制。在应用这一“限制”时，
包含可变对价的交易价格，应当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
生重大转回的金额。

在评估是否应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应用这一限制时，应同时考虑以下两点：

- 由于未来不确定的事项所导致收入转回的可能性；以及

- 一旦该未来不确定的事件发生，收入将转回的比重。

之前，银行需确定对价金额能否可靠计量，或者该金额是否为固定的或可确定的。与此不同，
新收入准则设定了一个上限，不阻止收入确认但限制其确认的金额。应用新收入准则，通过
对可变对价的估计和相关限制的应用，可能会对银行某些类型收入确认的进度产生影响，如
银行理财业务。

问题2 在某一交易价格基于市场价格而变动的情况下，计入交易价格的可变对价金额是否
因限制而总是为零？

不是。一个合同中包含基于市场价格而变动的可变对价，并不一定意味着交易价格需全部应
用可变对价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即便可变对价仍然受到市场价格影响而变动，仍可计入
交易价格。

根据对各种因素的评估，即使对价可能因超出银行影响范围之外的因素的影响而变动，仍可
能允许确认部分收入。银行需有相关证据表明可变对价限制的应用已体现在其对交易价格的
估计中。

二、理财业务——可变对价（及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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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8年1月1日，银行B与客户C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B为C提供投资管理服务，C的投
资目标是上证50成分股。 B通过提供投资管理服务以现金方式收取以下费用。

示例2 投资管理服务合同中可变对价限制的应用

B认定该合同符合在一段时间内履行的单一履约义务（一系列可明确区分的服务），且季度管
理费和绩效激励费均为可变对价。 将对价包括在交易价格中之前，B考虑是否应将可变对价的
限制应用于季度管理费或绩效激励费。

合同订立时，由于季度管理费和绩效激励费的承诺对价很大程度上受到超出B影响范围之外的
因素影响，B认定对价的累计金额是受限制的。 于20X8年12月31日，针对对价是否仍存在这
一限制，B进行以下评估。

每季度按该季度末净资产公允价值的2％收取

合同期间（ 20X8年1月1日-20X9年12月31日）
投资收益高于同期上证50指数10%的部分

季度管理费

绩效激励费

季度管理费

绩效激励费

B认定从季度管理费获取的对价的累积金额不会受限制，因为它是根据每季度末的净资产的
公允价值计算得出。 因此，每季度末本季度的对价是已知的。 B认为可以将全部季度管理
费分配至已提供服务的季度，因为该管理费与提供服务的特定季度相关。

B认定绩效激励费的全部金额受到限制，因此不将其包括在交易价格中。 这是因为：1）绩
效激励费具有高度的可变性，任何下调的比重都可能重大；2）尽管B具有类似合同的经验，
但相关经验并不能预测当前合同的结果。因为基于所管理资产的性质，绩效激励费很大程度
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3）该合同存在大量可能的结果。

因此，B认定20X8年确认的收入仅限于季度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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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举例

标准1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
带来的经济利益。 常规或经常性的服务。

标准2 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在客户场地上建造资产。

标准3
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
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建造只有客户能够使用的专
项资产，或按照客户的指示
建造资产。

关于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的条件，标准1和标准3与银行更为相关。 标准1较适用于日常咨询
业务。 标准3可能适用于某些需提交报告的业务，如评估报告或尽职调查报告。

一项服务合同的客户可能并未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标准1）。例如，银行为客户提供尽职调查服务，客户可能只能从最终的尽职调查结果取得
经济利益，其他银行中途介入为客户提供该服务需要重新执行迄今为止完成的工作。因此，
标准1可能不适用于这类服务合同。

另一方面，标准3可能适用于服务合同。企业的服务可能并未创造一项可被用于其他替代用途
的资产（标准3）。此时，银行还需评估标准3的其他要求是否满足，即需评估合同条款以确
定银行是否具有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的可执行权利。如标准3的所有要求均
满足，则银行需对该交易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

银行B与客户C签订了一份管理咨询服务合同，B最终以咨询报告的形式向C提供管理咨询建议。
合同约定，若C因B以外的其他原因终止合同，则C需赔偿B已发生的费用，外加B已发生费用
10％的金额。B从类似合同中获得的毛利率接近10%。

问题3 判断能否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的标准1和标准3是否适用于服务合同？

示例3 判断能否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的三项标准的应用

银行在其履行履约义务，即将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的时点（或过程中）确认收入。
控制权可能在某个时点上或一段时间内转移。

如果满足下表其中一项或多项标准，则银行在一段时间内、以一种能够体现其履行履约义务
的方式确认收入。如果下述三项标准均不符合，则在其向客户转移商品或服务控制权的时点
上确认收入。

收入确认时点

三、顾问和咨询业务——收入确认时点及合同成本



© 2018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5中国新收入准则实务热点——银行业

标准 结论 依据

1 不满足
在B未能出具咨询报告而C雇用另一家银行完成该项服务的情况下，该银行
需大量重新执行B迄今为止完成的工作，因为其无法从B的工作中受益。因
此，C并未在B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B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2 不满足 C未能控制B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因为B的咨询报告在完成时才交付给C。

3 满足

咨询报告的形成并未创造一项可被B用于其他替代用途的资产，因为该报告
的形成是建立在C所特有的事实和情况的基础上。因此，B可将该资产用于
服务其他客户的能力受到限制。另外，该合同赋予了B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
履约部分及合理毛利收取款项的可执行权利。

由于满足了三个标准中的一个（标准3），B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

反之，若B认定，C因B以外的其他原因而终止合同的情况下，B不具有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
约部分及合理毛利收取款项的可执行权利，则上述三个标准均不满足。在该情况下，B应按时
点确认收入，该时点可能为完成项目并交付报告时。

B评估该合同是否满足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的条件，并得出以下结论。

除收入确认的相关指引外，新收入准则还为如何核算取得合同发生的增量成本和某些履行合
同的成本提供了指引。

如果满足特定标准，应将为取得合同和履行合同发生的某些成本资本化。这可能包括在取得
投资合同时应付的经纪佣金。

资本化的成本将按与相关商品和服务转移方式一致的方法，进行系统的摊销。银行需要运用
判断，以确定摊销的期间和模式。

合同成本

取得合同的增量成本的资本化不是可选的会计政策。预计能够收回的，为取得合同而发生的
增量成本（如销售佣金），应予以资本化。但是，如果资产摊销期限不超过一年，则允许使
用简便实务操作方法，在这些成本发生时将其计入当期损益。

问题4 取得合同的增量成本的资本化是否为可选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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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认定向业务人员支付的佣金是取得合同的增量成本，因为只有在合同签订后才需支付。B根
据可收回性将此佣金确认为一项资产。

业务人员的工资不是增量成本，因为无论是否取得合同，该成本都会发生。 因此，业务人员
的工资在发生时计入费用。

同理，无论是否取得合同，都会产生外部顾问成本和法律事务成本，因此该成本也无法满足
为取得合同而发生的成本的定义。

更多关于新收入准则的内容

了解更多资讯

毕马威的《中国新收入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概览》解读和分析了新收入准则中的五步法模型和该模型中
涉及的新收入准则规定与现行收入准则的对比及其可能对企
业产生的影响。

欢迎点击阅读
中国新收入准则 《企业会计
准则第14号——收入》 概览

毕马威的《收入确认指引》（英文版）聚焦该项新准则的会
计处理及披露事项。该刊物通过解决我们在实务中遇到的问
题、提供案例解释核心原则及对比现行收入准则产生的变化，
帮助企业对该项新准则获得深入全面的理解。

欢迎点击阅读《收入确认指
引》

(Revenue recognition 
handbook)

毕马威的《会计事项深度剖析——收入》（英文版）囊括了
我们对IFRS和US GAAP的新收入准则的深度指南，就企业
认为最复杂的领域收录了丰富的示例和讨论，并介绍了
IASB和FASB的最新发展。

欢迎点击阅读《会计事项深
度剖析——收入》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
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详细考虑相关的情
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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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com/cn

示例4 取得合同的增量成本的资本化

在开发新的咨询服务业务时，银行B发生以下成本：

- 在客户签订合同后支付给业务人员的佣金；

- 负责开发新客户的业务人员的工资；

- 因起草标准合同发生的外部顾问和法律事务成本。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cn/pdf/zh/2017/09/an-overview-of-revised-cas-14.pdf
https://frv.kpmg.us/content/dam/kpmg/financialreportingnetwork/pdf/2017/revenue-recognition-handbook.pdf
https://frv.kpmg.us/content/dam/kpmg/financialreportingnetwork/pdf/2017/revenue-recognition-handbook.pdf
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pdf/2016/05/IFRS-practice-issues-revenue.pdf

	中国新收入准则实务热点�——银行业�2018 年7月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5
	Slide Number 6

